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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PREFACE

节约为先 永续发展
Conservation firs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中华

传统文化里有很丰富的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

论述。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道

“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

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不节，则常

不足”，提出资源有限、节约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

近900年后的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

（Kenneth E. Boulding）在“即将到来的太空船地

球经济学”一文中，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观。他

认为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最大生态系统是地球，

依照大量的生产、大量的消费和大量的废弃的传

统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终将耗尽地球这一“小

飞船”中的矿产资源和突破其生态系统承载力。

为此，生产目标要从“消费型”主导转变为“生

态型”约束，生产过程要从“开环式”转为“闭环

式”，谋求循环发展。

要满足75亿人的衣食住行之需，以及维护后

代人发展的权利，除了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的生活方式外，还要研究和探索如何让废弃物变

废为宝，变“资源→产品→废物”生产模式为“资

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废弃物就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在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数十年建设工业共

生体系的基础上，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

日本、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围绕废弃资源

的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以及建设循环型社会

相继开展了大量的立法和实践活动。1970年美国

在废物处理法基础上颁布了《资源回收法》，1976

年又修订为《资源保护再生法》，明确规定各种废

物特别是固体废物不准任意弃置，必须作为资源

再生利用。

20世纪90年代，日本相继制定了《资源有效

利用促进法》《容器包装分类回收及再生利用促

进法》和《特定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2000年

日本国会集中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

法》《固体废物处理和公共清洁法》（修订）和《绿

色采购法》等六部法律，成为“资源循环型社会元

年”。之后又陆续出台了《报废汽车再生利用法》

和《废旧小型电子产品等再资源化促进法》，这两

部法律借鉴了《特定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的做

法，不仅规定消费者有义务将废旧家电运到指定

场所，而且还要根据家电种类缴纳相应的处理费

用。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是世界上最完备的，这也

使日本成为资源循环利用率最高的国家。

21世纪的中国，正在寻求从高速发展到高质

量发展的突破，仅2017年就先后出台了4个关于资

源利用的政策性文件，其中《关于加快推进再生

资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推动再生资源

产业发展，到2020年，建成再生资源产业体系，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达到3.5亿吨；《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实施方案》规定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

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循环发展引领行动》提出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形成绿色循环低碳产业体系

和城镇循环发展体系；《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

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2019年

底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

中国有着悠久的勤俭节约传统，这是我们追

寻永续发展的基石，而世界各国有关资源再利用

和建设循环性社会的立法与实践，尤其是治理模

式和技术工艺，也会助推我们开创绿色发展、循环

发展和低碳发展的新时代。


